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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技术指导员自评表
技术指导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
	考评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自评分
	综合
考核
评分

	1、 遴选2名农业科技示范主体，培育4名农民技术员，及时收集联系户基本情况，要求内容必须准确无误。
	10
	达到要求的计10分，数量达不到，扣10分。搞错信息 (姓名等)每一项扣3分。
	

	

	2、帮助示范户联系体制订技术方案，创建示范田，确定主推品种、主推技术。
	5
	达到要求的计5分，其中主推技 术每少1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3、技术指导员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,上报日志、提问等积分500分以上，并指导示范主体安装使用。
	13
	安装使用达到要求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100以上未至200分计2分，如此类推。指导示范主体安装使用计 3分。
	
	

	4、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工作，积极加入项目QQ群、微信群进行实名制技术指导交流。
	5
	达到要求得5分，未参加或者未 按要求实名制的不得分。
	
	

	5、年内对联系户进行技术培训不少于3次，指导科技户主体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，达到在线培训学习要求。
	5
	达到要求的计5分，每户每少一 次扣1分，可以负分。
	

	

	6、年内对每一个科技示范户上门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0次，各生产关键时期要求临田(土)察看指导。
	5
	达到要求的计5分，每户少指导 1次扣0.5分。
	
	

	7、对科技户的技术资料送达及时，技术资料年度不能少于10份。
	5
	10份以上计5分，每户少1份扣 0.5分，不知道多少份的扣3分，可 以负分。
	
	

	8、按时真实填报技术指导员申请表，并与科技示范户签定服务协议，填写好服务档案、自评表，保持电话畅通，接受抽查考评。
	7
	达到要求计7分，没有如实填写、 不按要求接受抽查的扣5分。
	

	

	9、指导科技示范户搞好周边农户辐射带动，每个示范户必须辐射带动周边20个农户以上。
	5
	达到要求计5分，辐射带动每少 一户扣0.1分，可以负分。
	

	

	10、科技示范户物化补贴足额直接及时发放到位。
	10
	达到要求计10分。物化补贴未到 户或未足额到户的每户扣10分；非本 人签名或让人代发的每发现1户扣2 分；主体不知道补贴金额或者与实际金额不相符的发现1户扣1分，可以负分。
	
	

	11、联系户必须有电话，且号码绝对准确，联系电话畅通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接受调查监督。
	
5
	达到要求计5分。不知道自己是示范主体的、不知道指导员是谁的、不接受调查的、无正当理由挂电话的，每发现1户扣5分；电话号码错误、 空号每发现1户扣5分，电话无法接  通、无人接听、停机、记不清指导员 姓名或者电话号码的每发现1户扣3  分，可以负分。
	
	

	12、科技示范户增产(较前三年) 或增收达到5%以上。
	5
	达到要求的计5分，增产(收) 5%以下或减产(减少收入)的每户扣2分，可以负分。
	
	

	13、及时准确填报全国基层农技推广管理信息系统，并写好指导总结、上传农技推广管理信息系统。
	5
	达到要求计5分，示范主体数量 没有达到要求的，每少1户扣1分。
	
	

	14、编辑1条农业微视频或抖音，提供科技指导相片不能少于5张（每户科技示范户）。
	5
	达到要求计5分，示范主体指导相片数量 没有达到要求的，每少1张扣1分。
	
	

	15、指导员必须按时参加农业 农村部门召开的会议或举办的技术培训班。
	5
	达到要求的计5分，每迟到或早 退一次扣1分，请假一次扣2分，无故缺席一次扣5分，可以负分。
	
	

	16、示范户对指导员农技推 广服务评价。
	5
	示范户对指导员指导工作全部 满意的得5分，抽查不满意的每次扣5分，基本满意每次扣2分。
	

	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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